
附件1：           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

年度起付标准、最高支付限额、支付比例和待遇享受期
	序号
	病种
	起付

标准
	最高支付限额
	支付比例
	待遇

享受期

	1
	恶性肿瘤（包括白血病）

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
	无
	统筹基金

最高支付限额
	统筹基金支付比例
	放化疗期

	2
	尿毒症血液透析（腹膜透析）
	无
	统筹基金

最高支付限额
	统筹基金支付比例
	长期

	3
	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
	无
	统筹基金

最高支付限额
	统筹基金支付比例
	长期

	4
	系统性红斑狼疮
	400元
	3000元/年
	80%
	长期

	5
	肺结核病
	400元
	2000元/年
	80%
	1年

	6
	精神病
	400元
	2000元/年
	80%
	长期

	7
	癫痫病
	400元
	3000元/年
	80%
	长期

	8
	帕金森氏病及帕金森氏综合症
	400元
	4000元/年
	80%
	长期

	9
	类风湿性关节炎
	400元
	2000元/年
	80%
	长期

	10
	再生障碍性贫血
	400元
	3000元/年
	80%
	长期

	11
	重症肌无力
	400元
	2000元/年
	80%
	长期

	12
	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
	400元
	2000元/

年
	80%
	长期

	13
	乳腺癌内分泌治疗
	400元
	9600元/年
	80%
	5年

	14
	心脏搭桥和血管支架

植入后抗凝治疗
	400元
	3000元/年
	80%
	1年

	15
	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
	400元
	3000元/年
	80%
	长期

	16
	慢性丙型肝炎治疗 
	400元
	23400元/半年

46800元/年
	80%
	6个月、最长1年

	17
	注射胰岛素糖尿病       
	400元
	2500元/年
	80%
	长期

	18
	真红细胞增多症
	400元
	2000元/年
	80%
	长期

	19
	费城染色体阳性慢性髓性白血病
	400元
	3000元/月36000元/年
	80%
	长期


注：“费城染色体阳性慢性髓性白血病”的用药范围执行自治区人社厅文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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